
新投保單位說明會 
 

參加勞保 為你撐起 

   勞動生涯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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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 

承保業務 

 

勞工保險給付業務 

 

就業保險給付業務 

 

積欠工資墊償業務 

勞工退休金新制-個人專戶 

 

國民年金業務 

 

業務諮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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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 
承保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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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資格 

    
   

    

勞工保險投保資格 

年滿 15 歲以上， 65 歲以下之受僱員工(包括工讀生、臨

時工、試用人員、部分工時員工、合法僱用外籍勞工) 

受僱從事二份以上工作之勞工：其服務單位均屬強制投保單
位者，均應為該員工申報加保。 

 
外籍勞工：加保應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從事工作證明 

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得自願加保 
不合規定加保者：取消資格，已繳保險費不退還，並追還

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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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資格 

    

年滿 15 歲以上，65 歲以下之受僱勞工: 
1.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2.依法得在臺工作的外籍配偶及大陸、港澳地   
  區配偶 
但不包括: 
1.應參加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者 
2.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 
  付者(因資遣而領取養老給付者准予參加) 
3.受僱於依法免辦登記且無核定課稅或依法免 
  辦登記且無統一發票購票證之雇主或機構者 
   

    

 就業保險投保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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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退保申報 

 

到職當日應填送加保表申報加保，                           
        保險效力自申報當日起算;             
未於到職當日申報加保者， 

  保險效力自申報加保之翌日起算。 
離職當日(指在職最後一日)應申報退保。 
 
申報資料如有疏漏遭退件者，應於文到之   

   翌日起10日內補正 

保險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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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退保申報 

 

勞保強制投保單位： 

自申報勞保加保日同時納入 

自申報勞保退保時一併停止 

就業保險效力 

 

僱用員工未滿5人公司可自願參加勞保， 
但必頇參加就保: 
依法成立就保投保單位，在員工到職日 
申報參加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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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雇主加保應打勾 

申報員工加保應於 

本人欄內打勾 多家關係企業單位應注意填列正確
保險證號 

1.依保險別選用正確表格 

(僅申報健保、就保應用專用表) 

2.同時申報勞、健保加保時 

  應填寫表格一式二份，切勿刪除表頭 

   使用勞、健保合一加保申報表 
             填寫時需特別注意什麼? 

部分工時人員可在此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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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退保申報 

未加保或遲延加保--罰則 

勞工保險: 

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
止 ，按投保單位應負擔保險費處4倍罰鍰 

就業保險: 
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
止 ，按投保單位應負擔保險費處10倍罰鍰 

 

勞工因此所受損失 
            應由投保單位負責賠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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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投保薪資應注意事項 

應按勞工的月薪資總額 
  依投保薪資分級表的規定覈實申報 

月薪資總額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的 

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加班費及 

其他經常性的奬金、津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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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投保薪資應注意事項 

109年1月1日起─ 
基本工資調整為23,800元 
時薪則調整為158元 
 
目前「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自 
109年1月1日施行，第1級為23,800元、 
第2級為24,000元，第16級為4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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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投保薪資應注意事項 

   
     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且未逾23,100元者，按  
     13,500元、15,840元、16,500元、17,280元、 
     17,880元、19,047元、20,008元、21,009元、    
     22,000元及23,100元10個等級申報，薪資超過 
     23,100元者應依分級表適用之等級申報。 
 

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之投保薪資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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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投保薪資應注意事項 

部分工時者投保薪資申報 

 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且未逾23,100元者，其 
 投保薪資分為11,100元及12,540元者，超過 
 12,540元者應依上述規定各等級申報，並請 
 於加保表註明「部分工時人員」字樣 



14 

申報投保薪資應注意事項 

庇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被保險人 
                  投保薪資申報 

 1.受僱於領有庇護工場設立登記或接受政府委      
    託辦理庇護性就業計劃投保單位 
  2.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且未逾23,100元者，按     
    6,000元、7,500元、8,700元、9,900元、  
    11,100元、12,540元、13,500元、15,840元、 
    16,500元、17,280元、17,880元、19,047元、 
    20,008元、21,009元、22,000元及23,100元 
    16個等級申報，其薪資超過23,100元者應依 
    分級表適用之等級申報。並請於加保表註明  
    「庇護性就業」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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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投保薪資應注意事項 

投保薪資申報原則 

 被保險人每月收入不固定者，投保單位申報
其投保薪資，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 

 
 申報新進員工加保時，其月薪資總額尚未確
定者，以同一工作等級員工之月薪資總額申
報。 

雇主得舉證申報投保薪資，但不得低於 
員工申報之最高投保薪資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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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投保薪資應注意事項 

投保薪資申報調整時機及調整生效日 

 只要員工薪資總額變動 
  雇主可以隨時申報投保薪資調整。  

  如未即時申報調整，亦應視員工月薪資    
總額變動情況，依規定於每年2月及8月按員
工平均月薪資總額申報調整投保薪資。 

  員工投保薪資調整自申報之次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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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投保薪資應注意事項 

未依規定申報、調整投保薪資--罰則 

勞工保險: 
短報或多報投保薪資，按短、多報保險費 
處4倍罰鍰 

就業保險: 
短報或多報投保薪資，按短、多報保險費 
處4倍罰鍰 

追繳溢領之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
失，應由投保單位負責賠償之 



18 

保險費之計算及分擔 

1.普通事故保險費率：10％ 
 
2.職業災害保險費率：依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 

  別及費率表之規定辦理，每3年調整1次 
 

保險費率 

勞保 

保險費按月投保薪資 1 ％ 計收 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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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之計算及分擔 
保險費分擔 

保險費分擔比例一覽表 

保險類別 分擔者 
一般公司
行號員工 

勞 
 
工 
 
保 
 
險 

普通事故保險費 

被保險人 20% 

投保單位 70% 

政府補助 10% 

職業災害保險費 

被保險人 

投保單位 100% 

政府補助 

就 
業 
保 
險 

就業保險保險費 

被保險人 20% 

投保單位 70% 

政府補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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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之計算及分擔 

保險費計算(一) 

以實際加保天數計算，自加保當日計算至退保當日 

 

不論大、小月都以30天計算 

 

每一被保險人應繳納之保險費分別計算後 

再彙整為單位應繳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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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之計算及分擔 

保險費計算(二) 

勞保局全球資訊網(www.bli.gov.tw) 

首頁上方『便民服務』專區 

 
 
 
 
 

   速算方法：(於『便民服務』專區) 
   點選『簡易試算』/『勞保、就保個人保險費試 
   算』輸入身分別、試算年度、投保薪資、投保天 
   數試算 
   直接查詢分擔表：(於『便民服務』專區)  
   點選『書表下載專區』/『勞工保險相關書表』/ 
  『承保業務所需表格』/『投保薪資分級表及保險  
費分擔表』下載，依投保薪資等級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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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之計算及分擔 

未依規定負擔被保險人保險費--罰則 

勞工保險: 
按投保單位應負擔保險費處2倍罰鍰 

就業保險: 
按投保單位應負擔保險費處2倍罰鍰 
 

 投保單位並應將該保險費退還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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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份繳款單於次月25日前寄發，投保
單位應於次月底前繳納，未於期限內繳
納者得寬限15日，逾期未繳納者加徵滯
納金。 
月底未收到繳款單應於5日內申請補單
或上網下載繳款單，如怠為通知，視為
已於次月25日前寄達。 

  

保險費繳款單 轉帳代繳省時、便捷  

保險費繳款單之寄發及繳納 



24 

收到繳款單注意事項(一) 

如有疑義可洽
勞保局承辦人 

核對是否為自己
公司的繳款單 

核算金額是
否正確 

轉帳代繳戶已取消3段式
條碼，請勿再持單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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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繳款單注意事項(二) 

 按投保薪資等級核對人數   

 注意是否有 
 「不適用就保」人員 

核對本月加保、
退保、薪調的人
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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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單
補單 

親洽本局或各
地辦事處申請
補單  

電話申
請補單  

語音
補單  

網路
補單  

書面申
請補單  

繳款單之補發 

繳款單異議處理方式  

繳款單之補發 

語音
補單  

書面申
請補單  

投保單位認為金額不符時，依規定仍應先按繳款單金
額全數繳納，再向勞保局提出調整理由，經勞保局查
明後，將於計算最近月份保險費時，一併結算。 



 至代收金融機構繳納 

 至便利商店繳納 

    （金額限2萬元以內，每筆需支付手續費 4元） 

  
攜帶開戶印鑑、存摺、保險費繳款單或收據影本 
直接至本局指定之金融機構填寫「轉帳代繳約定書」 
辦理轉帳代繳事宜。 

  
 網路銀行（跨行需自付手續費） 
 網路ATM（跨行需自付手續費） 
 全國繳費網（需自付手續費 3元） 
 台灣Pay行動支付（需自付手續費 3元） 

自動櫃員機 

網路繳費 

轉帳代繳 

持單繳納 

保險費繳納方式 

跨行需自付手續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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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逾期繳納之處理方式 

  

 保險費逾寬限期（15日）未繳，本局寄發催繳函， 

 如仍未繳納，再以雙掛號寄發限期繳納函。 

催繳及限繳通知 

 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繳納前一日止，每逾1日加徵應 

 納費額0.1%，至應繳保險費20%為限。 

加徵滯納金    

 經通知限期繳納後仍未繳納者，本局將移送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強制執行。 

移送行政執行   



29 

  
     主要營業項目 
 

  
    通訊地址 
 電話 
 

 變更事項 

 名稱 
 負責人 
 登記地址 
  

填送「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請
書」並檢附變更後證明文件及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填寫「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請書」
或另以書面通知(可傳真) 

30日內申報 

填送「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請
書」並檢附載有登記之營業項
目或產品內容之工廠或公司或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投保單位資料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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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資料變更 

 變更事項 
 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號 
 

填寫「被保險人變更事項申請書」 

檢附變更後之國民身分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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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查詢投保資料管道(一) 

1.自然人憑證: 
被保險人如擁有IC卡自然人憑證並備妥讀卡機，即 
可進入勞保局e化服務系統(https://edesk.bli.gov.tw) 
查詢個人投保年資及異動資料。 

 
2.勞動保障卡: 
上網至各發卡銀行的網路ATM網頁，由發卡銀行認證 
身分後連結勞保局網頁，選擇查詢被保險人之投保年 
資與異動資料。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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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查詢投保資料管道(一) 

攜帶身分證及其他可辨識身分的證件正
本及印章向下列銀行辦理： 
１.土地銀行 
２.玉山銀行 
３.台新銀行 
４.台北富邦銀行 
 5. 第一商業銀行 

欲申請勞動保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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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查詢投保資料管道(二) 

1.本人親自查詢:應攜帶有本人相片之身分證件正本 
                (如身分證、駕照、護照、健保IC卡)。   
2.委託他人查詢:應備妥委託書並攜帶雙方有相片之身分 
               證件正本及印章代為申請。 

臨櫃 

 

以勞動保障卡或郵政金融卡透過發卡銀行自動櫃員機 
查詢、列印按異動日期先後順序的最近6筆勞保異動 
資料(含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及勞保總年資。 
 

提款機(ATM) 



34 

被保險人查詢投保資料管道(三) 

1.語音查詢付費電話: 
 412-1111轉123# 
（行動電話及外島地區請加撥區域碼02） 

2.勞保局電話服務中心: 
 (02)2396-1266 轉分機 3111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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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查詢投保資料管道(四) 

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 
「勞保局行動服務APP」後，以自然人憑證於 
勞保局e化服務系統註冊 ，取得帳號密碼，並 
完成行動裝置的認證 ，即可查詢個人最近6筆 
勞保異動資料（包含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 
及勞保總年資。 

勞保局行動服務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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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網路申辦及查詢作業(一) 

 

   減少申報錯誤之機率 

 

       縮短人工作業郵寄流程 

 

   節省作業時間及成本 

 

便利、安全又快捷 

優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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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網路申辦作業(二) 

勞保申辦作業 資料查詢 電子帳單 

◆申報作業 ◆投保單位基本資料查詢作業 ◆電子帳單申請作業 

-加保作業 ◆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下載 ◆電子帳單啟用作業 

 -退保作業 ◆投保單位計費資料查詢 ◆電子帳單修改作業 

 -投保薪資調整作業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 ◆電子帳單異動查詢 

 -育嬰留停續保/復職作業 
◆投保單位保險費資料查詢及 
  補印繳款單 

◆電子帳單下載作業 

 -雙重加保查詢及申報 
  (職業工會、漁會專用) 

◆申報查詢/修改/列印 ◆月末投保人數資料查詢 

◆通訊相關資料變更 
  -投保單位通訊資訊變更 

◆被保險人年度已繳保險費自   
  負額資料查詢 

  -育嬰被保險人地址變更 ◆保險費繳費證明查詢及列印 

☆完整的服務功能請參考--(https://www.bli.gov.tw/0021885.html) 
「勞保局網站首頁/線上申辦/e化服務系統(需自然人憑證)/功能簡介及洽詢 
  電話/投保單位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服務功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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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申請流程 

    申請單位憑證 

    申請自然人憑證 

憑證註冊 

指派作業 

申辦作業 

總機轉保險
費繳款單左
上角所列承
辦科分機 

 投保單位欲詢問 

 本局勞保網路申 

 辦作業相關問題 

  --詢問電話--  



勞工保險給付業務 

39 



40 

勞保給付種類 

勞工保險 

給付 

普通事故 

職業災害 

生育給付 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 老年給付 

死亡給付 

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 

醫療給付 

死亡給付(含失蹤津貼) 

勞保給付通則 



41 

請領資格 

勞保給付通則 

1 

2 

3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職業傷害或職業病之認定，悉依據「勞工
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及勞工保險職
業病種類表暨增列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之規定辦理。（ 勞保
條例第34條）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所發生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
後1年內，得請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之傷病、失能、
死亡或職災醫療給付 。 （ 勞保條例第20條第1項）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 。
（勞保條例第19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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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給付通則 

• 申請手續： 

    請領保險給付時，應由投保單位辦理。但下列情形，得自行申請， 

申請書之投保單位證明欄免蓋章： 

    申請生育給付者。 

    申請老年給付時，已離職退保者 。 

    申請家屬死亡給付者。    

    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後1年內，因同一  

       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申請傷病、失能、死亡或職災醫療給付者。         

    投保單位有歇業、解散、撤銷、廢止、受破產宣告或其他情事。 

• 國內未設籍者：請領年金給付時，應檢附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
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並應每年重新檢送保險人查核。 



43 43 

• 請求權時效： 

    自得請領之日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不受5年請求權時效的限制。 

• 三種年金僅能擇一請領： 

    符合失能年金、老年年金或遺屬年金條件時，應擇一請領。 

• 申請項目核付後不得變更： 

    確實勾選年金或一次給付之「申請給付項目」 ，如有更

改，更改處須蓋妥申請人印章；核付後不得變更。 

勞保給付通則 



44 

勞保給付通則 

 

一次給付： 

     收到申請書之日起10日內發給。  

年金給付： 

    自申請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應停止發給之當月止。 

    每月之年金給付，於次月底前發給。 

    ※申請勞保年金給付的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如有債務問題擔心帳戶會被 扣押 

           者，可以請勞保局出具證明文件，由本人持該證明文件、身分證件及印章 

           至土地銀行或郵局開立「年金專戶」 。  

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 

     於算定後匯入申請人帳戶。 

    

勞保給付的申請與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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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平均。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退保之當月起前3年之平均。  

其他現金給付：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平均。 

同時受僱2個以上投保單位 ：普通事故保險給付之月投保薪
資得合併計算，不得超過最高等級。但連續加保未滿30日者，
不予合併計算 。 

同月份有2個以上投保薪資：除前述規定外，以最高者為準。 

勞保給付通則 

平均月投保薪資的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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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年資計算方式 

98.1.1勞保年金施行後，不論是「三種年金給付」 、 

「老年一次金」或「一次請領老年給付」，如保險年

資未滿1年者，依實際加保月數按比例計算；未滿30日

者，以1個月計算（計算至小數第2位，第3位四捨五

入）。 

勞保給付通則 

例如：實際投保年資16年3個月15天，則以

「16又12分之4」年（16.33年）計算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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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育 給 付 

勞保給付 

請領資格 

1、被保險人參加保險滿 280日後分娩者 

2、被保險人參加保險滿 181日後早產者 

※同時符合相關社會保險(國保、農保、公教保)生育給付或軍公教 生育補助時，僅得擇一
請領。 

※申請生育給付免附戶籍謄本，已辦理新生兒出生登記者，亦免附出生證明書。 
※已透過戶政事務所通報申請生育給付或以自然人憑證於網路申辦成功者，即無需再另行

填寫書面申請文件寄送本局。 

 女性被保險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於保險有效期間分娩或早產，符合參加保險日數者。 

• 在保險有效期間懷孕，符合參加保險日數，於保險效

力停止後1年內因同一懷孕事故分娩或早產者。 

保險日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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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育 給 付 

勞保給付 

流產 早產 分娩 

37週 
 (大於258日) 

20週  ~ 37週  
 (140日 ~ 258日) 

20週 
 (小於140日) 

不給付 年資需≧ 181日 年資需≧280日 

※所謂【早產】係指胎兒產出時妊娠週數20週以上(含140天)但未滿37週(不含259天)。如 

    妊娠週數不明確時，可採胎兒產出時體重超過500公克但未滿2,500公克為判斷標準。 

※懷孕20週以上胎兒於母體腹中、產出時或產出後，無心跳或其他生命跡象之死產，其 

    請領生育給付之條件，依早產及分娩的定義辦理。 

早產及分娩的定義 



49 49 

生 育 給 付 

勞保給付 

給付標準 

1.  按分娩或早產當月（已退保者為退保當月）

起前 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給與生育給

付 60日。 

2.  若為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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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傷病 

給   付 

˙遭遇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 
˙住院診療不能工作未取得原有薪資 
˙門診及在家療養期間均不在給付範圍 

從住院的第4天起申請傷病給付  

傷病給付 

勞保給付 

職災傷病 

給   付 

˙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罹患職業病 
˙經門診或住院治療全日不能工作致 
    未能取得原有薪資 

從不能工作的第4天起申請傷病給付 

請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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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給付 

勞保給付 

假設平均月投保薪資30,300元住院30日以50％發放，

可領13,635元（30,300 ÷ 30 × 50％ × 27日） 

若投保勞保滿1年，普通傷病給付最高可給付1年  

普通傷病 

給   付 

住 院 4天 投保滿1年 

第4天開始發給 6個月 1年 

50%平均月投保薪資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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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給付 

勞保給付 

職災傷病 

給   付 

發生
職災 

4天 1年 

第4天開始發給 

70%平均月投保薪資 

2年 

50%平均月投保薪資 

假設平均月投保薪資30,300元不能工作90日，以70

％發放，可領61,509元(30,300 ÷ 30 × 70％ × 87日)  

給付標準 

假設平均月投保薪資30,300元不能工作400日，以

70％發放365日，逾365日部分改按50％發放32日，

可領274,215元(30,300 ÷ 30 × 70％ × 365日 + 

30,300 ÷ 30 × 50％ × 3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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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給付 

勞保給付 

依實際狀況於申請書確實勾選 

1.須因傷病全日不能工作始能請領。 

2.傷病期間請特別休假取得原有薪資仍可請領。 

3.職災傷病雇主已依勞基法給予職災補償亦得請領。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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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給付 

勞保給付 

• 傷病給付係按日計算，傷病期間超過15日，以15日為1

期，於期末之翌日起請領。須長期治療者，可分次請領，

亦可在恢復工作後1次請領。(但勿逾5年請領時效)  

• 不能工作之判定，應依醫師就醫學專業診斷所患傷病之

合理治療期間(含復健)，及該期間有無工作事實，綜合

審查。 

• 取得原有薪資者（含週六、日）不得請領傷病給付，惟

於傷病期間請特休假、排休、彈性假、輪休假、加班補

休等假別而取得原有薪資者，仍得請領傷病給付。 

• 已恢復工作期間，請勿提出申請以免觸法。 

• 不實申領者，收回已領給付並按已領給付處以2倍罰鍰。 

注意事項 



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 

失能年金 

遭遇傷害或罹患疾病，治療後症狀固定，經全民健保特約醫

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 

未達終身無
工作能力者 

終身無工作能力者 

(98.1.1前有年
資者始得選擇) 

失能一次金 

※核付時依規定逕予退保 

請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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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一次金 



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 

終身無工作能力者： 

 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

工作能力」之失能項目(共20項) 

★ 個別化專業評估： 

  依被保險人之全人損傷百分比、未來工作收入能力、 

  職業及年齡，綜合評估其工作能力。 

 失能等級為第1至第7等級，經個別化專業評估工作能力 
 減損達70%以上，且無法返回職場者 

請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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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 

12種失能種類 
依
身
體
失
能
部
位 

15個失能等級 

221個失能項目 

精神 神經 眼 

耳 鼻 口 

胸腹部臟器 軀幹 

頭、臉、頸 皮膚 

上肢 下肢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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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 

認定失能之合理治療期 

機能性失能 

•精神失能 → 2年 

•神經 、咀嚼吞嚥及言語、胸腹部臟器失能 

    → 6個月 

•脊柱  、醜形、皮膚及上下肢關節失能→ 1年 

 ★手術者以最後一次手術後開始起算 

器質性失能或器官移植 → 切除或移植出院之日 

→ 初次洗腎之日 尿毒洗腎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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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小姐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 

    保險年資20年又6個多月，平均月投保薪資32,000元， 

    每月年金金額： 

    32,000 × (20 + 7/12) × 1.55％ ＝10,208元 

 如其為職災事故，再加發：32,000元×20＝64萬元。 

★發生職災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除發給年金外， 

    另加發20個月職災失能補償一次金。 

1、平均月投保薪資 × 年資 × 1.55% 

2、最低保障4,000元 

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 

失能年金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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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或子女符合條件者，每1人加發

25%，最多加發50%。 

 張女士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 

 有眷屬2人，保險年資20年又6個多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32,000元，每月年金金額： 

 32,000 × (20+7/12) × 1.55％ × (1＋25％ × 2) ＝15,312元 

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 

失能年金 

加發眷屬補助：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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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 

失能年金 

併計國保年資： 

   依勞、國保各保險規定分別核計「勞保
失能年金」及「國保身心障礙年金」。 

吳先生勞保年資20年，平均月投保薪資 32,000元；另有國
保年資5年，月投保金額18,282元(104.1.1起國保月投保金
額調整為18,282元)。 

 每月可領「勞保失能年金」金額： 

        32,000 × 20 × 1.55％＝9,920元。 

 每月可領「國保身心障礙年金」金額： 

        18,282 × 5 × 1.3％＝1,188元。 

 每月合計：11,108  元。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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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 

失能年金 

眷屬資格： 

配偶 

年滿55歲，且婚姻關係存續1年以上。 
年滿45歲，婚姻關係存續1年以上，且每月 
   工作收入未超過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無謀生能力。 
有扶養下列之子女。 

未成年。 
無謀生能力。 
25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勞 
   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子女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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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 

失能年金 

眷屬資格： 

無謀生能力之範圍 

 符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或證明，且未實際從事工作或未

參加國民年金保險以外之相關社會保險。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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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 

失能年金 

眷屬補助停發： 

    1.配偶：   

       離婚。 

       不符合前述眷屬資格之條件。 

     2.子女：不符合前述子女資格之條件。 

     3.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4.失蹤 。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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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失能前6個月平均投保薪資 × 給付日數。 

失能等級共分為1~15級。 

★因普通傷病致失能者，最低第15級，發給

30日，最高第1級，發給1,200日。  

★因職災傷病致失能者，依普通傷病之給付

標準增給50%，即最低45日，最高1,800日。 

★最高給付上限為第1等級之給付標準。 

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 

給付標準 

失能一次金 

失能
等級 

給付
日數 

失能
等級 

給付
日數 

1 1200 9 280 

2 1000 10 220 

3 840 11 160 

4 740 12 100 

5 640 13 60 

6 540 14 40 

7 440 15 30 

8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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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 

注意事項 

申請失能給付 

洽適當層級之健保醫療院所診斷出具「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 

由醫院開具後 
5日內逕寄勞保局 

被保險人持逕寄證明書洽投保單位
填具「失能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申請書件齊備始完成失能給付之申請 

★申請失能年金給付者，如有符合加發之眷屬，請另填具「失能
年金加發眷屬補助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並檢具相關書據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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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一次金 

 

老年年金 
 

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三種請領方式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勞保年金施行前有年資，之後符合規定者，始得選擇「一次請領
老年給付」。 

★申請老年給付不需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惟未於國內設有戶籍者，
須檢附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 

請領方式 

(98.1.1前有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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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滿60歲，保險年資合計滿15年者(請領年齡自民國107

年起逐步提高到65歲，而且有展延及減給規定) 。 
2、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15年，

年滿55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指從事符合異常氣壓危
害預防標準規定之高壓室內作業或潛水作業者，不適用
請領年齡逐步提高、展延及減給規定）。 

請領資格 

 

老年年金 

 

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請領年齡自民國107年起逐步提高： 
    自勞保年金施行之日起，第10年提高1歲，其後每2年提高1歲至65歲為

限。 



69 69 

年滿60歲，保險年資合計未滿15年者。 

★請領年齡自民國107年起逐步提高： 
   自勞保年金施行之日起，第10年提高1歲，其後每2年提高1歲至65

歲為限。 

老年一次金 

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請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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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請領年齡 

出生年次 
46年(含) 
以前 

47 48 49 50 
51年(含) 
以後 

民國 98-106 108 110 112 114 
116(含) 
以後 

法定請領
年齡 

60 61 62 63 64 65 

請領減給
年齡 

55~59 56~60 57~61 58~62 59~63 60~64 

※老年年金法定請領年齡與出生年次對照表 

 



71 

98年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其後退職符合下列規定者： 

1 、 年 資 合 計 滿 1 年 ， 男 性 年 滿 6 0 歲 或 女 性 年 滿 5 5 歲 退 職  

       者。 

2、年資合計滿15年，年滿55歲退職者。 

3、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25年退職者。 

4 、 年 資 合 計 滿 2 5 年 ， 年 滿 5 0 歲 退 職 者 （ 不 必 在 同 一 投 保 

      單位）。 

5、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5年，年 

      滿55歲退職者。（指從事符合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規定之高壓室內 

       作業或潛水作業者）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請領資格 



陳先生為40年出生，60歲退休時，保險年資35年又5個多月， 

平均月投保薪資32,000元。 

  每月年金金額： 

  第1式--【32,000 x (35＋6/12) × 0.775％】+3000元 ＝ 11,804元 
  第2式-- 32,000 x (35＋6/12) × 1.55％＝ 17,608元 (擇優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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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標準 

依下列二種方式計算後，由勞保局擇優發給： 
1、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0.775 ％ + 3,000元 
2、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 1.55％ 

老年年金 
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提醒：老年年金給付之勞保年資全程計算，不受年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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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年金 

每延後1年請領，依原計算金額增給4％，最多增給20％。 

★展延期間自符合請領條件(含年齡及年資)之「次月起」， 

    計算至申請當月止。未滿1年部分，依實際月數按比例計算 

    至小數第2位，第3位四捨五入。 

陳先生60歲得請領老年年金，但是繼續工作延後2年又10個多月 

退休， 保險年資38年又3個多月，平均月投保薪資32,000元。  

每月年金金額： 

32,000×(38＋4/12)×1.55％ ＝ 19,012 

19,012×〔1＋4％ ×( 2+10/12)〕＝ 21,164元  

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給付標準 



74 

減給年金 

保險年資滿15年，尚未符合老年年金法定請領年齡者，每提前1

年請領，依原計算金額減給4％，最多提前5年請領。 

★減給期間自申請當月起，計算至符合請領年齡之前一月止。 

    未滿1年部分，依實際月數按比例計算至小數第2位，第3位四 

    捨五入。 

 陳先生60歲得請領老年年金，但是提前2年又6個月退休， 

 保險年資32年又11個多月，平均月投保薪資32,000元。 

 每月年金金額： 

  32,000× 33×1.55％ ＝ 16,368  

  16,368× 〔1－4％ ×( 2+6/12)〕＝ 14,731元  

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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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合計每滿1年，按退保當月起前3年平均月投保薪資發
給1個月；超過15年部分，每滿1年發給2個月，但最高以
45個月為限（逾60歲之年資最多以5年計，但合併60歲以
前之老年給付，最高以50個月為限。 ）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給付標準 

年資合計每滿1年，按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平均月投保
薪資發給1個月（逾60歲以後之年資最多以5年計 ）。 

老年一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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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注意事項 

• 退職或離職始得申請，在職中不得申請。 

• 投保單位應於被保險人退職或離職當日，申報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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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注意事項 

• 「申請給付項目」請確實勾選，如有更改，更改處須蓋妥被

保險人印章。 

• 同時符合老年年金及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請慎重選擇。 

• 選擇減給老年年金者，請領後減給比例不會再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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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注意事項 

請領老年給付經本局核付後，不得變更，日後亦不得以未離
職為由要求退回已領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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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 給 付 

勞保給付 

注意事項 

離職退保當日同時申請老年年金者，經勞保局依
法審核後，自其離職退保翌日之當月起，按月發
給老年年金，如其離職退保日為該月最後一日者，
應自次月起，按月發給。 

李先生在6月30日離職退保，7月1日始具備請領資格， 

無論在6月30日當日或7月送件申請，其增給或減給比例

均計算至7月，並自7月起按月發給老年年金，於8月底

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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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死亡給付 

（含失蹤津貼） 

家屬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 

勞保給付 

本人死亡給付 

遺屬年金 
＋ 

遺屬津貼 

請
領
方
式 

喪葬津貼 
（在加保期間死亡者， 

由支出殯葬費之人請領） 

死亡給付 

(98.1.1前有年資者) 

或 

請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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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死亡 

2、於領取老年年金或失能年金給付期間死亡 

3、保險年資滿15年，並符合第58條第2項老年給付條

件，於未領取老年給付前死亡 

勞保給付 

遺屬年金 

遺屬津貼 

本人死亡給付 請領資格 

被保險人於98.1.1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在加保期間死亡者，亦
得選擇遺屬津貼。 
★被保險人於「加保期間」死亡申請本人死亡給付（選擇請領「喪葬津貼」

及「遺屬津貼」者），如同時符合老年給付請領資格且老年給付標準較
優時，本局將逕依較優之老年給付標準核發死亡給付。【附註：非「保
險有效期間」死亡者（離職退保以後死亡），遺屬如選擇一次請領死者
之老年給付，仍應填具「老年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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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災死亡：除發給年金外，加發10個月職災補償一次金 

李先生在加保期間死亡，保險年資25年又3個多月，平 

均月投保薪資32,000元。 

每月年金金額：32,000 × (25 + 4/12) × 1.55％＝12,564元 

如其為職災事故，再加發：32,000 × 10個月＝32萬元。  

＊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死亡＊ 

平均月投保薪資 × 年資 × 1.55％ 

 ★最低保障：3,000元 

勞保給付 

本人死亡給付 

遺屬年金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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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失能或老年年金給付標
準計算後金額×50％發給 

★最低保障：3,000元 

勞保給付 

遺屬年金 差額給付 一次請領老
年給付 

一次請領失能給付或
老年給付扣除已領年
金給付總額之差額 

＊於領取老年年
金或失能年金給

付期間死亡＊ 

＊保險年資滿15年，符合第
58條第2項老年給付條件，

於未領取老年給付前死亡＊ 

(98.1.1前有年資
者始可選擇) 

(98.1.1前有年資
者始可選擇) 

本人死亡給付 

遺屬年金 

給付標準 



84 

勞保給付 

王先生保險年資25年，平均月投保薪資4萬元，於每月領取
老年年金15,500元期間死亡，累計已領取62萬元。 

遺屬可就下列給付擇一請領：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差額：78萬元 

4萬元 × (15 + 10 × 2)＝140萬元(一次請領老年給付得領金額) 

140萬元 - 62萬元＝78萬元 

每月領取遺屬年金給付：7,750元 

15,500元 × 50％＝7,750元(老年年金給付之半數) 

本人死亡給付 給付標準 



85 

勞保給付 

錢先生保險年資25年，平均月投保薪資4萬元，於50歲退
保，於54歲不幸死亡。 

遺屬可就下列給付擇一請領：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140萬元 

4萬元 × (15 + 10 × 2)＝140萬元 

每月領取遺屬年金給付：6,200元 

錢先生得領減額老年年金給付為 

4萬元 × 25年 × 1.55% × (1 - 4% × 5)＝12,400元 

12,400元 × 50%＝6,200元 

(錢先生死亡時未達減給老年年金請領年齡，按減給20%

計算後之半數，發給遺屬年金) 

本人死亡給付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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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順序遺屬有2人以上，每多1人加發25%，最多加發50%。 

李先生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保險年資25年又3個多月，
平均月投保薪資32,000元，遺有配偶及2名子女。 

每月年金金額： 

32,000 × (25 + 4/12) × 1.55％ × (1 + 25% × 2)＝18,846元 

周先生在領取老年年金期間死亡，保險年資25年又3個多
月，平均月投保薪資32,000元，遺有配偶及2名子女。 

原領老年年金金額之50％： 6,282元 

每月年金金額： 6,282 × (1 + 25％ × 2)＝9,423元 

勞保給付 

本人死亡給付 

遺屬年金 

遺屬加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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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遺屬年金之受益人未於符合請領條件之當月提出申請者， 

  其提出請領之日起前5年得領取之給付，由保險人依法追 

  溯補給之。但已經其他受益人請領之部分，不適用之。 

三、當序遺屬存在時，後順序之遺屬原則上不得請領。惟如當 

  序遺屬確不為遺屬津貼之請領，並由當序遺屬出具同意書 

  或放棄請領書者，得由次順序受益人請領遺屬津貼。 

一、受領遺屬年金及遺屬津貼順序： 
  1.配偶及子女    2.父母    3.祖父母   
  4.受扶養之孫子女  5.受扶養之兄弟、姊妹 

勞保給付 

本人死亡給付 請求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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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給付 

※嗣後如第1順序遺屬主張請領或再符合條件時，即停發，

並由第1順序遺屬請領；但已發放第2順序遺屬之年金不

得請求返還，第1順序遺屬亦不予補發。 

(1)第1順序之遺屬全部不符合請領條件時。 
(2)第1順序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無同順序遺屬符合請領條

件時： 

   在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期間死亡。 

   行蹤不明或於國外。 

   提出放棄請領書。 

   於符合請領條件起1年內未提出請領者。 

本人死亡給付 第2順序遺屬得請領遺屬年金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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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給付 

 本人死亡給付 遺屬資格 

遺屬年金 

配偶 

未成年。 
無謀生能力。 
25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勞 
   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年滿55歲，且婚姻關係存續1年以上。 
年滿45歲，婚姻關係存續1年以上，且每月 
   工作收入未超過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無謀生能力。 
有扶養下列之子女。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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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給付 

 本人死亡給付 遺屬資格 

遺屬年金 

父母& 
祖父母 

年滿55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 
級表第一級者。 

受被保險 
人扶養之 
孫子女 

未成年。 
無謀生能力。 
25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勞 
   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受被保險 
人扶養之 
兄弟、姊妹 

未成年。 
無謀生能力。 
年滿55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 
 分級表第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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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配偶再婚。  

    （2）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或受扶養之孫

子女、兄弟、姊妹不符合請領條件。 

    （3）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4）失蹤 。 

勞保給付 

本人死亡給付 遺屬年金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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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屬津貼 普通傷病死亡 

年資未滿1年 年資滿1年未滿2年 年資滿2年 

發給10個月 發給20個月 發給30個月 

職災傷病死亡 發給40個月遺屬津貼 

勞保給付 

 

※98.1.1前有年資者始可選擇「遺屬津貼」 

本人死亡給付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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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給付 

喪葬津貼  被保險人死亡，按其死亡當月（含當月）起 

前6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5個月喪葬津

貼 

 遺屬不符合請領遺屬年金或遺屬津貼條件，

或無遺屬者，按其死亡當月（含當月）起前

6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10個月喪葬津

貼 

★應檢具殯葬費用支出單據或證明文件，但支出殯葬費之

人如為當序受領遺屬年金或遺屬津貼者，得於給付申請

書切結代替。 

本人死亡給付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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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死亡
時，得請領家屬死亡給付。 

父母或配偶死亡 

年滿12歲之子女死亡 

未滿12歲之子女死亡 

發給3個月 

發給2個半月 

發給1個半月 

給付標準 

請領資格 

勞保給付 

家屬死亡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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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如為漁業生產勞動者或航空、航海
員工或坑內工，於漁業、航空、航海或坑內
作業中，遭遇意外事故致失蹤時，其家屬得
請領失蹤津貼給付。 

自失蹤之日起，按其失蹤之當月（含當月）
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70%，給付失蹤津
貼，每滿3個月於期末給付1次，至生還之前1
日或失蹤滿1年之前1日或受死亡宣告判決確
定死亡之前1日止。 

給付標準 

請領資格 

勞保給付 

失蹤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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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職災並符合「勞工
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或「勞工保險
職業病種類表暨增列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規定，需門診或
住院者。 

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職災，於保險效力停止
後1年內因同一傷病需門診或住院者。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職災後，於依「被裁減資遣
被保險人繼續參加勞工保險及保險給付辦法」及「職業災
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辦法」規定參加勞
工保險期間，因同一職業傷病未癒需門診或住院者。 

職災醫療給付 

勞保給付 

請領資格 



全民健保特約 
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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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身分
緊急就醫 

1.攜帶健保卡、身分證明文件 (  

   如健保卡如已印有照片，則不 

   需再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 辦理 

   門診、住院 

2.聲明「勞保職災勞工」身分 

1.免繳納健保規定之部 

   分負擔醫療費用  

2.享有住院膳食費30日 

   內半數之補助 

1.向醫院索取收據 

2.10天內(不含例假日)補送職 

   災醫療書單 

3.向醫院領回代墊費用 

※如超過10天補單期限未至醫
院補單：可於6個月內（有特殊
原因者為5年）向勞保局申請核
退代墊費用。 

勞保職災 

勞工 

1.自勞保局網站下載職災醫療書 

   單並由投保單位蓋章證明 

2.帶職災醫療書單及健保卡、身 

   分證明文件 ( 健保卡如已印有 

   照片，則不需再出示身分證明 

   文件 ) 辦理門診、住院 

職災醫療給付 

勞保給付 

職災勞工就醫程序 



1 

2 

3 

本局辦理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依照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
則第59條規定，係委託中央健康保險署辦理。 

醫療費用之支付標準除勞工保險條例及施行細則另
有規定外，準用全民健康保險有關規定辦理，故健
保不予給付之項目（如掛號、證明文件、成藥、特
殊材料、病房費差額．．．等）的費用，勞保亦不
予給付。 

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係由本局支付，惟由中央健康保險
署先支付予醫療院所後，再定期與本局沖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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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醫療給付 

勞保給付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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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列高溫、噪音、粉塵……等31類特別危害

健康作業（可至勞保局網站查詢）或曾從事石綿作業而現職非從事之被

保險人，且最近加保年資至勞保局受理申請日止，連續滿1年者。 

每年得申請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1次，可採網路申辦、填具申請書件

以媒體或紙本郵寄申請。 

依法須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之項目，須將最近1年之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上傳至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暴露危害管理網路登錄系統；依法無須實

施作業環境監測者，應提供其他相關證明或詳述勞工作業內容、場所、

時間等資料。 

本項檢查之檢查費用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所列有關

項目規定核付之。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勞保給付 

給付標準 

請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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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如未經勞保局核發「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證明

單紀錄表」，而事先實施檢查者，該筆檢查費用不予給付。（勞

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辦法第7條明訂） 

事業單位參加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如該項檢查之醫療

機構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衛生署指定之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

查或塵肺檢查醫療機構，檢查項目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2條或第13條規定（現修正為第16條），且檢查紀錄已提供事業

單位依規定實施健康管理時，同意視為已辦理「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規定之勞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 

（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86年11月25日函示）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勞保給付 

解釋函 

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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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 
        給付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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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給付 

就業保險
給付 

就保給付種類 

失業給付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全

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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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給付 
請求權 

 1.失業給付： 

    初次請領者：應於非自願離職辦理就保退保之翌日起 2 年 

       內，親自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繼續請領者：應於前次領取失業給付期間末日之翌日起2年 

       內，親自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失業再認定。 

 2.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自「再就業並參加就業保險滿3個月」(不計入被保險人領取失

業給付期間參加之就業保險年資)之翌日起算2年內 。 

 3.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自「受訓之日起算2年內」。 

 4.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自「育嬰留職停薪之日起算2年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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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 

2.辦理退保當日前 3年內，就業保險年資合計滿 1年
以上。 

3.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並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4.自求職登記之日起 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
業訓練，經完成失業認定。 

5.失業再認定時應檢附 2次求職紀錄及推介就業回覆
卡。 

 

就保給付 

失業給付 

請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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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給付 

失業給付 

給付標準 

自申請人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之第15日

起算，按月於期前發給。  

按離職辦理就業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

薪資60%發給。 

被保險人於失業期間另有工作，其每月工作收入超過

基本工資（109年1月起調整為23,800元）者，不得請領

失業給付；未超過者，其該月工作收入加上失業給付

之總額，超過其平均月投保薪資80%部分，應自失業

給付中扣除。但總額低於基本工資者，不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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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給付 

失業給付 

每1人加給10%，最多計至20% 

領取失業給付期間有扶養

眷屬者 

★所稱眷屬，指無工作收入之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 
    不包括未依民法相關規定收養之繼子女。 

    張先生扶養2名眷屬，平均月投保薪資30,000元， 

    每月可領金額： 

                原領  30,000×60％ ＝18,000元 

                加給  30,000×20％ ＝ 6,000元 

                合計 18,000+6,000＝24,000元 

給付標準 

加給眷屬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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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給付 

6個月 

9個月 

一般失業者 

滿45歲或領有
身心障礙證明者 

給付期限 

★領滿給付期間者，自領滿之日起 2年內再次請領，以發給原給

付期間之1/2為限。 

★領滿給付期間者，就業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 

失業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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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者。 

2.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依規定參加就業 

  保險滿3個月以上者。 

就保給付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請領資格 

給付標準 

1.按被保險人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之50%，一次發給。 

2.提早就業獎助津貼採最後1次失業給付金額計算。 

※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間屆滿前，再受僱於原投保單 

    位加保者，不得請領。 

※參加就業保險滿3個月以上之規定，不計入被保險人領取失業給付期間參 

    加就業保險之年資。 



109 

1.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 

2.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3.經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者。 

自受訓之日起算，於受訓期間，每月按其離職辦理就

業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60%發

給，最長發給6個月。中途離訓或退訓者，由訓練單

位通知勞保局停止發放。 

就保給付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請領資格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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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給付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每1人加給10%，最多計至20% 

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

間有扶養眷屬者 

★所稱眷屬，指無工作收入之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
子女。不包括未依民法相關規定收養之繼子女。 

加給眷屬津貼 
給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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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給付實務 

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60%發給。 

給付標準 

請領資格 
1.被保險人之就業保險年資合計滿 1年以上。 

2.子女滿3歲前。 

3.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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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給付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按月發給，每一子女合計最長發給 6個月。(收養未滿3歲兒

童試養期間亦得請領) 

 被保險人同時撫育2名以上未滿3歲子女，得先後申請津貼，

期間不得重疊。 

 父母同為被保險人，於撫育2名以上未滿3歲子女，得同時

請領不同子女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至父母如係撫育1名未

滿3歲之子女者，則應分別請領津貼，不得同時為之。 

給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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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領取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  

2.所稱之眷屬，係指被保險人離職退保當時，隨同其參加全民健

保之眷屬，且受補助期間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條規定之眷屬

或第6類規定之被保險人身分。但不包括被保險人離職退保後

辦理追溯加保之眷屬。 

以每次領取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末日之當月份， 

補助其參加全民健保應自付部分之保險費。但依全民健康 

保險法所定補充保險費率計收之補充保險費，不予補助。 

請領資格 

給付標準 

就保給付 

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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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給付 

注意事項 

 

 

 

 

 

 1.申請人非自願離職後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公教人員保險 

    養老給付者，不得核給失業給付；另請領失業給付期間又領 

    取老年給付或養老給付者，即不再核給失業給付。 

 2.領取勞保傷病給付期間不得同時領取就保失業給付、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3.受訓期間另有工作，或於職業工會、漁會或農會辦理參加勞保 

    或農保者，不得繼續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4.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期間另有工作 ，或於受訓單位上課領有職訓 

    津貼，或於職業工會、漁會或農會參加勞保或農保者，不得繼 

    續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5.就保專戶為專供勞保局存入就保各項給付之帳戶，專戶內之存 

    款，不得作為抵押、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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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業務) 

 

• 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投保單位(含僅參

加就業保險單位)，依同法第28條規定，

均應提繳。 

• 按當月僱用勞工投保薪資總額及規定費

率（目前為萬分之2.5），由雇主負擔。 

• 應提繳之費用併入當月份勞保費繳款單

內繳納。 

依據 

費用 

          繳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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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業務) 

• 墊償範圍(雇主有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時) 

1) 雇主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6個月部分。 

2) 雇主未依勞動基準法給付之退休金、資遣費。 

3) 雇主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給付之資遣費。 

 

• 墊償對象 
     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1項所謂勞工，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事業單位的負責人或與事業單位具委任關係的人員，或承攬契約與訓練
人員均非墊償對象。 

 

• 追償 
雇主應於規定期限內，將墊款償還本基金；逾期償還者，加計利息。 

 

左列退休金及資遣費合計數

額以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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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金新制       
個人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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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退新制簡介 

 

 

雇主應為適用勞基法之勞工（含本國籍、

外籍配偶、陸港澳地區配偶、永久居留

之外籍人士)，按月提繳不低於勞工每月

工資6％之退休金，儲存於本局設立之勞

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雇主提繳率≧6% 

勞工亦得在每月工資6％範圍內，個人自

願另行提繳退休金。        

          個人自願提繳率≦6% 

勞工個人自願提繳部分，不計入提繳年
度薪資所得課稅。  

雇主強制 

提繳 

勞工自願 

提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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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元 

第1級 

同勞保投保薪資 

單位僱用部分工時人員其月工資總額未達23,800元者，務請註明

【部分工時】字樣，如未註明者，本局將逕予更正提繳工資為

23,800元（基本工資適用等級金額）。 

月提繳工資申報 

同健保投保金額 

第8級 第20級 第35級 第62級 

11,100元 45,800元 150,000元 

(基本工資 ) 

         2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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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金請領條件 

提繳年資以有實際提繳退休金之月數計算，年資中斷者，

其前後提繳年資合併計算。 

勞工死亡者 

遺屬  

遺囑指定
請領人  

勞工年滿60歲 
請領月退休金 

請領一次退休金 

請領一次退休金 

   提繳年資 
  滿15年以上 
    得選擇 
(105.11.16修正) 
 

提繳年資     
未滿15年 

註：除喪失工作能力符合提前請領退休金條件者外，頇年滿 
    60歲才能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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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年金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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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付項目 

  包括生育給付、老年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

證)年金、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  

認識國民年金保險 

主要納保對象 

25歲至未滿65歲，轉換工作或尚未就業期間，

未參加勞保、公教保、農保、軍保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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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不需申辦加退保手續 

勞保局會比對戶政及相關社會保險資料，將符合加保資格者主動納保，

並以2個月為一期寄發保險費繳款單，喪失加保資格者亦主動退保。 

勞保局自動納保、退保 

保費計算 

非全月加保： 18,282元  x  9%  x 60% x (加保天數/30) 

 101.1.1起採按日計算 

全月加保 ： 18,282元  x  9%  x  60% = 987元/月 

 100年12月31日前的保費仍按月計算 

✽國民年金保險月投保金額，自104年1月1日起調整為18,282元 124 



勞保局於每個單月月底寄發繳款單 

被保險人應於「次月底前」繳納 

銀行郵局 

轉帳代繳 

銀行郵局 

臨櫃繳納 

便利商店 

自付手續費 

2個月為一期計費開單 

網路ATM 

網路銀行 

※銀行複委託的「農/漁會信用部」也可繳納 

※繳款單收件地址不限戶籍地，可申請改寄通訊地址 

繳款單寄發與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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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付 項 目 給  付  標  準 

老年年金 年滿65歲時可依累計年資按月領取 

生育給付 一次發給2個月生育給付 

身心障礙年金 按月發給基本保障5,065元(訂有排除條件) 

喪葬給付 一次發給5個月喪葬給付 

遺屬年金 最少按月發給3,772元  

國民年金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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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與國保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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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在軍、公教、勞、農保的中斷期間均應參加國保，  

   即使當月只有中斷1天，也要納保。 

 勞保、國保年資分別累計，屆時勞保、國保的老年給付可   

    依各自規定領取，無擇領問題。 

5/1 5/9 有工作 

到
職 

沒工作 

國保 

5/1～5/8勞保中斷 
期間要加入國保 

5月繳納的勞保、國保保費，會分別 
累計勞保、國保年資，不會白繳！ 

勞保 

國保、勞保銜接無空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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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到職 

7/1、7/2、7/3因公司延遲加勞保，7/30、7/31因公司提早 

退勞保，導致該5天要加入國保並繳納5天的國保保費 

7/4 

加勞保 

7/31 

離職 

7/29 

退勞保 
國保 勞保 

國保的保險效力與勞保的保險效力有連動關係，投保單位

應確實於員工到職當日申報勞保加保，離職當日（在職的

最後一日）申報勞保退保，避免造成員工勞保中斷而被納

入國保。 

國保 

勞保遲加保或提早退保，會影響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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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勞保老年給付可分別領 

勞保8年 

25歲 
國保5年 

勞保22年 

65歲 

30歲 

38歲 

43歲 

勞保年資30年，平均月投保薪資32,000元，

65歲退休後可按月領取勞保老年年金 (B式優)： 

32,000元 x 30年 x 1.55% = 14,880元 

勞保 

18,282元 x 10年 x 1.3% = 2,377元 

國保 

國保年資10年，月投保金額18,282元，65歲起

可按月領取國保老年年金 (勞保領年金，國保B式) 

國保5年 

65歲後，每月共領17,2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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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年資併計國保年資後達15年以上， 
可領取勞保老年年金 

65歲 

勞保＋國保≧15年 

(32,000元 x 10年 x 0.775%)+3,000元 = 5,480元(A式優) 

勞保年資10年，平均月投保薪資32,000元 

國保年資22年，月投保金額18,282元 

勞 

國 18,282元 x 22年 x   1.3% = 5,229元(勞保領年金，國保B式) 

65歲起，每月 

共領10,709元 

勞保老年年金 國保老年年金 

原本只能 

1次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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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勞保身障(失能)年金合併請領 

國保身障年金 

勞保失能年金 2 

18,282元 ×5年 (國保年資)× 1.3% ＝1,188元 

1 

32,000元x 10年(勞保年資)×1.55% ＝4,960元 

陳太太目前參加國保(年資5年)，最近發生意外，取得重度身心障礙 

證明，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申請國保的身心障礙年金。因陳太太 

同時還有勞保年資10年，平均月投保薪資3萬2,000元，她選擇合併 

請領國、勞保的身心障礙(失能)年金，勞保局即依國保、勞保的規定 

與年資，分別計算金額後合併發給。 

6,148元 

合計超過基本

保障5,065元 

發給實際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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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勞保生育、死亡給付擇一請領 

（勞工保險條例第74-2條） 

被保險人發生死亡保險事故，遺屬同時符合勞保、國保的 

喪葬給付(津貼)或遺屬年金(津貼)請領資格，應擇一請領。 

生育給付 

喪葬給付(津貼)、遺屬年金(津貼) 

被保險人同時符合勞保、農保(配偶)

及國保的生育給付或補助條件者，

應擇一請領。 

（國民年金法第32-1條、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 

    第4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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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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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公司負責人，也要參加國民年金嗎？  1 

如果沒有參加勞保， 

且符合國民年金的 

加保規定，就要參 

加國民年金。 
國保 

  公司負責人若有 

  實際從事工作， 

  得以雇主身分自願 

  參加勞保。 

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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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在4人以下小公司工作，公司未加勞保， 
只有加就業保險，是否要參加國民年金？  

雖然有工作，但因沒有參加勞保， 

   符合國保納保資格者還是要參加 

   國民年金。 

 

有工作者應該有勞保的保障，勞工 

   可向公司表達要自願參加勞保， 

   參加勞保後就不用參加國民年金。 

員工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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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派遣出國工作期間沒有加勞保，也要參加 
國民年金嗎？  

派遣出國期間如果沒有參加勞保， 

   且符合國保納保資格，就要參加國民年金。 

勞工奉派出國考察、 

研習或提供服務， 

得繼續參加勞保。 

勞工如不願意繼續參加 

勞保，投保單位應申報 

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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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經有工作並參加勞保，為什麼還要繳 
國保保費？  

7/1到職 7/4 加勞保 

公司延遲申報勞保加保 7/1~7/3因公司延遲加勞保，

導致被納入國保， 

並計收3天保費。 

5/1 5/13 到職加勞保 

原因一 
到職日前未參加勞保 

5/1~5/12因還未就職，

未參加勞保，因此該期

間要加入國保，並繳納

12天保費。 

勞 

勞 國 

國 
但因該期間實際已到職工

作，可檢附到職證明向勞

保局申復註銷保費。 

原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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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星期一 

國 勞 勞 
舊單位 

退勞保 
新單位 

加勞保 

未工作期間雖為假日，仍應

納入國保並繳納2天保費 

可書面敘明到職事實向勞保

局申復註銷保費。 

舊單位服務至星期五止，

新單位於隔週星期一到職 

星期六到職新單位，但因遇假日

延至隔週星期一申報加勞保 

星期六 星期日 

5 勞保因為例假日而中斷，也要參加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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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老年年金可以領比較多，我可否找個 
單位保勞保就好，不要參加國民年金？  6 

受僱工作的勞工，由僱 

 用的公司、行號、機關、 

 團體申報參加勞保。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 

 者，由其工作所在地本業 

 工作的職業工會、所屬的 

 區漁會申報參加勞保。 

有工作，保勞保 

① 取消勞保資格 

② 不退還已繳的勞保保費 

③ 符合國保納保資格者， 

     將追溯納保，並補繳國 

     保保費 

未實際從事工作，卻掛名 

加勞保者，經勞保局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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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保只短暫納保幾天，之後都一直參加勞保，之前繳的
國民年金是不是都白繳了? 

只要在65歲前曾繳納保費計有國保年資，於年滿65 

歲時皆可請領老年年金 
 

國保與勞保老年給付分開計算，若兩邊都有累計年 資，
就兩邊都可以領，無擇領問題 

 

 

 

 勞  保    國 保 

25歲 30歲 65歲 

勞保國保都可以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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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於員工到、離職當日申報勞保加、退保， 

避免員工因故被納入國保，衍生爭議 

各方建言 投保單位應注意 

未依規定在員工到職當日申報加保，不但無法 

追溯加保日期，經舉發還可能遭處罰鍰 

勞保加、退保日期是以投保單位寄出加、退保 

表的「郵戳日期」為準 

1 

2 

3 

4 

不要為無工作者掛名加保 5 

員工到(離)職當日遇例假日，請於 次日 寄出

加(退)保表，並檢附到(離)職證明文件，申請

更正自到(離)職當日加(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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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諮詢管道 
1. 勞保局總局或各地辦事處 

2. 勞保局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bli.gov.tw) 

3. 勞保局客服中心：(02)23961266轉分機 

普通事故給付組 一般業務   :  3222 

職業災害給付組 一般業務   :  3222 

納保組 一般業務   :  3111 

保費組 一般業務   :  3111 

勞工退休金組 一般業務   :  5088 網路申辦業務：5066 

積欠工資墊償  提繳業務 : 2922  墊償業務    : 2921 

國民年金組 一般業務  ：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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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敬  祝  各  位   
事  事  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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